
海南省教育厅文件

琼教师〔2025〕26号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海南省2025年

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评选表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教育局，三沙市民生事业局，各高等院校，省属各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单位（中学）：

现将《海南省2025年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海南省教育厅

                                 2025年6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高校附属中小学，省属幼儿园。
  海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5年6月4日印发

海南省2025年全省优秀教师和

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关于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激励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投身海南自贸港教育事业，经省委、省政府同意，2025年教师节前后，将对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为做好表彰组织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省教育厅成立全省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此次评选推荐表彰的组织领导工作。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负责日常工作。
二、奖项设置及评选条件
（一）奖项设置。

根据我省2025年省级工作部门评比表彰计划，2025年我省拟表彰一批“全省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二）评选范围

1.全省优秀教师的评选范围：各级各类学校（含民办学校）专任教师，即具有教师资格，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

2.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评选范围：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在职在岗管理人员、教育行政部门干部。
3.曾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且享受待遇的人员，原则上不再推荐，但近5年有新的突出贡献的，可以推荐。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担任副厅级或相当于副厅级以上的人员不参加评选，各级各类学校（乡镇中心学校以下除外）的校领导、高等学校二级机构的负责人只能申报“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类别。

（三）推荐表彰名额

1.表彰名额：“全省优秀教师”150名[其中，全省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中职学校，下同）优秀班主任15人，全省优秀思政课教师15人，全省高校优秀辅导员10名，全省优秀乡村教师20人]；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50人（其中，全省优秀中小学德育工作者10人，教育行政干部不超5人）。
2.推荐名额：推荐名额原则上按各地、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比例，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推荐限额和各类比例条件要求，把握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及人员的比例和代表性（见附件1）。
（四）评选条件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八届历次全会和全省教育大会部署要求，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在教育工作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具体条件如下。

1.全省优秀教师评选条件

（1）理想信念坚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忠诚热爱教育事业，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四有”好老师，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2）道德情操高尚。立志教师事业、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严爱相济、润己泽人，敬重学问、关爱学生，严于律己、为人师表，师德高尚，作风正派、廉洁奉公，无师德失范和违纪违法问题，充分展现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光荣形象。
（3）育人智慧高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有较为深刻的教育洞见、先进的教学艺术，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提供适合的教育，让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基础教育领域：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积极实施素质教育，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围绕课标、教材、教法等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夯实学生知识基础，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学生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教书育人成效显著。职业教育领域：注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高质量完成课程讲授、实习实训指导、技能训练指导等教育教学任务，注重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典型生产案例等纳入教学内容，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取得突出贡献。高等教育领域：坚持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为己任，遵循教育规律和大学生成长规律，严谨治学、潜心问道，在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方面业绩突出，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4）躬耕态度笃定。坚守教育教学一线，注重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练就过硬教学本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切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务，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教学贡献较为突出。
（5）仁爱之心常怀。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境界，甘为人梯，用爱浸润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尊重、关爱、成就每一个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温暖和信任、树立信心和勇气，“亲其师”而“信其道”。

（6）弘道追求高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把握时代脉搏，以心系苍生的胸怀、开放包容的心态、弘文传道的追求，培养有文化自信、家国情怀、全球视野、未来眼光的时代新人。

（7）应从事教学工作5年（截至2025年6月）以上，近五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至少有1次优秀等次，或相当于优秀等次及以上的表彰、奖励。

（8）合作办学学校（含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所辖学校，下同）派驻或挂职教师，人事关系不在海南的，须在海南全职从事教学工作3年（截至2025年6月）以上，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至少有1次优秀等次，或相当于优秀等次及以上的表彰、奖励。

2.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1）政治可靠信念坚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省委、省政府关于教育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视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管理全过程，注重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2）教育管理业绩突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管理理念先进，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规律，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和协调能力。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教育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以智能化赋能教育治理，在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维护教育安全稳定等重大任务中主动担当作为，工作业绩突出。
（3）清正廉洁作风优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破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爱岗敬业、勤政务实，办事公道、品德优良，甘于奉献、敢于负责，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无失职渎职和违纪违法问题。
（4）应从事教育管理工作5年（截至2025年6月）以上，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至少有1次优秀等次，或相当于优秀等次及以上的表彰、奖励。

（5）合作办学学校派驻或挂职教育管理人员，人事关系不在海南的，需在海南全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3年（截至2025年6月）以上。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至少有1次优秀等次，或相当于优秀等次及以上的表彰、奖励。
三、推荐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执行审核公示制度

1.学校初步遴选推荐。按照评选条件，由所在单位民主择优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拟推荐对象，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
2.主管单位审核推荐。拟推荐对象经学校主管部门或所在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学校主管部门及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就推荐程序的规范性、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拟推荐对象的身份、简历、事迹、师德师风、党风廉政等情况进行审核后，研究确定推荐人选，并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推荐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和拟推荐表彰类别等。
3.省级评选。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委员会依据评选条件，开展评选工作，拟定表彰人选名单，经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报省教育厅党组会研究审议后确定。拟表彰人选在省教育厅门户网站及官微及时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二）坚持评选条件，确保评选质量
1.坚持师德第一标准，突出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好中选优，推荐的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要有突出事迹，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2.拟推荐对象须按管理权限分别征求其所在地或学校主管部门干部管理、纪检监察相关部门意见（高校由学校相关部门出具意见）。近3年本单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或者出现严重师德问题且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不得推荐参评省优秀教师或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三）坚持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

严格评选条件，评选推荐坚持面向基层，重点倾斜长期坚持在教育教学一线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长期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从教的教师，以及长期担任中小学班主任、高校辅导员等德育工作者。承担“三区”支教任务的优秀教师，城镇中小学教师积极参加农村学校交流轮岗的，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参评优秀教师，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本、专科教学工作量。同时，统筹考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及其人员，重点关注乡村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专门教育的优秀人选，并应有民办学校的代表。
县镇以下（不含县镇）的乡村中小学教师应占本市县推荐总名额的35%以上；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应占本市县推荐总名额的50%以上；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小学德育课教师）应占本市县推荐总名额的6%以上；中小学班主任、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等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占本市县推荐总名额的14%以上。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各校（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安排，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各市县教育局要主动联系本地组织、人社、纪检监察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评选推荐工作。各地各校（单位）要切实做好政治把关，坚持“谁推荐、谁负责”，突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对政治表现、廉洁自律情况提出明确意见。

（二）坚持评选标准，严把推荐质量。坚持实事求是、优中选优、宁缺毋滥，把践行教育家精神作为价值导向，把人才培养实绩和一贯贡献情况作为衡量标准，特别是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评选推荐的根本标准，将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表现作为评选推荐的首要条件。凡政治上不合格或师德师风有问题的，坚决不予推荐，确保推荐对象符合条件、群众公认、名副其实。推荐的优秀人选要事迹突出，真正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三）坚持统筹兼顾，充分体现代表性。各地各校（单位）应按照名额分配表中下达的名额分别进行推荐。推荐人选要统筹考虑本地区各类学校人员的代表性，优先向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思政课教师等倾斜。

（四）严肃评选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各地各校（单位）要确保候选个人平等参选，不搞弱势陪选、戴帽推荐。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经查实后撤销其参评资格，并取消该单位参加下一届评选推荐活动的资格。对在评选推荐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或者弄虚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申报材料

为保证评审工作顺利进行，请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单位）要严格履行规定程序，按时、保质、按名额报送推荐对象有关材料。报送材料包括：

（一）《初审推荐工作报告》一式2份，报告内容包括：本地区初审推荐工作组织领导、推荐过程、推荐对象本单位公示情况等。
（二）干部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意见。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本市县干部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的征求意见复函。省属学校按人事管理权限提供主管单位干部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的征求意见复函。各高校提供学校干部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三）《全省优秀教师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审批表》（附件2）一式3份。
（四）《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3）一式3份，请对推荐备选对象依其总体优秀程度做出排序。
（五）各地各校在报送正式推荐材料时，择优遴选1—2个先进个人作为重点宣传典型，推荐对象主要事迹一式2份，事迹材料应包括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综合表现、工作实绩和突出事迹，内容准确真实，语言规范流畅，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

请于2025年6月6日前扫描二维码（附件4）报送本地本校联系人信息，并于6月27日前将推荐材料的电子版（刻录光盘）和纸质版[须加盖市县教育局（学校）公章]报送到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六、奖励办法

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对全省优秀教师、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由省教育厅印发表彰决定，颁发证书，适时安排疗休养。所有获奖人员的有关材料存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晋升的依据之一。

联系人：陈老师、杨老师，联系电话：65232872，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412室，邮编：570203。

附件：1.2025年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名额分

配表

      2.全省优秀教师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审批表

3.推荐对象汇总表

4.联系人信息二维码

附件1

2025年全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推荐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全省优秀教师
	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海口市
	43
	8

	三亚市
	15
	6

	儋州市
	16
	6

	五指山市
	4
	2

	琼海市
	8
	2

	文昌市
	7
	2

	万宁市
	7
	2

	东方市
	7
	2

	定安县
	5
	2

	屯昌县
	5
	2

	澄迈县
	8
	2

	临高县
	6
	2

	白沙县
	4
	2

	昌江县
	4
	2

	乐东县
	6
	2

	陵水县
	6
	2

	保亭县
	4
	2

	琼中县
	4
	2

	三沙市
	1
	1

	各高校（含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所辖学校）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4所高校分别推荐5人；其他高等院校和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分别推荐3人。各高校（园区）须至少推荐1名辅导员。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4所高校分别推荐3人。其他高等院校和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分别推荐2人。

	各省属中职学校
	各省属中职学校（含省属技工学校）分别推荐1人。
	各省属中职学校（含省属技工学校）分别推荐1人。

	省属（单位）中小学
	厅直属中学、高校附属中小学、厅直属单位各推荐1人。
	厅直属中学、高校附属中小学、厅机关及厅直属单位各推荐1人。

	省属幼儿园
	各省属幼儿园及高校附属幼儿园各推荐1人。
	各省属幼儿园及高校附属幼儿园各推荐1人。


注：1.各高校，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省属各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单位（中学）、有关高校附属中小学、省属幼儿园直接向省教育厅申报；驻琼部队幼儿园按属地参与申报，包含在属地市县的名额内。

2.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等3个地级市推荐的人选中，须至少分别推荐1名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和专门学校教师。

附件2
全  省  优  秀  教  师

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审  批  表

市             县                         

工   作   单   位                         

姓             名                         

申 报 荣 誉 称 号                         

填   报   时   间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采用A4纸规格。

二、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三、“照片”一律用近期二寸半身免冠照片。

四、籍贯填写XX省（自治区、直辖市）XX市（县）。

五、有下列情况者，请在“特殊说明”一栏中标注：特级教师、中小学班主任、中小学德育课教师、中小学德育工作者、高校辅导员、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六、个人简历从大中专院校毕业或参加工作填起。

七、“2022年以来教学工作量”一栏由“全省优秀教师”候选人所在学校按每学年课时数填写；“全省优秀教师”候选人为教授、副教授的，所在高校要在备注栏中注明完成学校规定的本、专科教学工作量情况。

八、“从事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情况”一栏，由候选人所在单位如实填写：（1）如担任过班主任或辅导员，填写担任班主任或辅导员的年限、起止时间及其主要业绩；（2）从事其他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情况。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民  族
	
	出生日期
	
	

	籍  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件号码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学位
	/
	教  龄
	
	

	现任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特殊说明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个

人

简

历
	时  间
	所在单位
	从事工作
	备  注

	
	
	
	
	

	
	
	
	
	

	
	
	
	
	

	
	
	
	
	

	
	
	
	
	

	曾获主要荣誉称号和奖励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予单位
	备  注

	
	
	
	
	

	
	
	
	
	

	
	
	
	
	

	
	
	
	
	

	
	
	
	
	

	2022年

以来教学工作量
	学年度
	工作量（课时） 
	备  注

	
	2022—2023
	
	

	
	2023—2024
	
	

	
	2024—2025
	
	

	
	单位盖章

	从事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情况（由所在单位填写，不超过500字）
	             单位盖章

	先进事迹（由所在单位填写，不超过2000字）
	

	先进事迹（由所在单位填写，不超过2000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何时何地受何种

处分
	                                            （盖 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须对推荐人的师德师风、党风廉政等情况作出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县教育部门（学校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党委意见
	（须对推荐人的师德师风、党风廉政等情况作出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党组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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